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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承接河南省补充中小银

行资本专项债券资金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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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期债券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1]204 号”文件核准

公开发行，发行人获准向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5 亿元。 

2022 年 9 月 27 日，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成功发行 10 亿元 2022 年第一期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22 河投

01/22 豫投债 01”、以下称“本期债券”）。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债券名称：2022 年第一期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二）发行人全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债券简称：22 河投 01/22 豫投债 01。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五）债券期限：3 年。 

（六）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本期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 

（八）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九）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在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总登记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进行分托管。 

（十）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

配售的方式，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簿记建档场所和系统，向机

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十一）发行范围及对象： 

1、主承销商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

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2、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

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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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三）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四）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五）簿记建档日：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2022 年 9 月 23 日。 

（十六）发行期限：本期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2 个工作日，自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 

（十七）发行首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22 年

9 月 26 日。 

（十八）起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9 月 27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

日。 

（十九）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9 月 2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十）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9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十一）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

进行承销。 

（二十二）承销团成员：本期债券牵头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三）债权代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四）募集资金专户与偿债资金专户监管行： 

账户名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银行账户：462010100101617290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9491001021 

（二十五）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

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十六）债券发行网点：本期债券通过主承销商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在中央

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开发

行的部分，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本期债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在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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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账户或者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发行部分，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中的发行网点。 

（二十七）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经批准的证券

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十八）利息支付： 

1、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9 月 2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

终在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

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2、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3、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二十九）本金支付： 

1、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9 月 27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2、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

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

有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十）偿付顺序：本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在发行人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

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22 河投 01/22 豫投债 01”的债权代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出具了《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承接河南

省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专项债券资金的公告》。债权代理人根据相关规定及约定，

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事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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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通过资本

补充工具，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增强中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和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随后，银保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审计署、证监

会等六部委印发《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提出要进一步推动

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

渠道筹措资金。根据《关于切实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促

进经营机制转换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各地方政府可通过地方省级金融控股（持

股）公司等，采用间接入股方式向中小银行阶段性补充资本金，但要落实“借、

用、管、还”全流程监督机制，确保“投得准、管得好、还得起”。 

（二）专项债券发行情况 

2023 年河南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成功发

行，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发行规模为 282 亿元，存续期十年，前五年

为还款宽限期，后五年等额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主体及债项评级为 AAA，票面

利率为 3.01％。募集资金用途方面，本期债券募集资金通过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间接入股方式，定向对河南省内 7 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 19 家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注资，用于补充其核心一级资本。本期专项债券无增信措施。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收到上述债券专项资金。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中小银行资本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确定对 26 家河南省中小银行进行

资本注入。具体明细如下所示： 

表-2023年河南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概况 
单位：万元、倍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

区域 

本期专项债

券使用资金 
应付利息 

项目预期收益对拟

发行专项债券总金

额本息覆盖倍数 

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郑州市 

115,000.00 36,800.00 1.22 

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140,000.00 44,800.00 1.22 

河南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洛阳市 

80,000.00 25,600.00 1.23 

河南嵩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76,000.00 24,320.00 1.24 

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65,000.00 20,800.00 1.22 

河南栾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54,000.00 17,280.00 1.20 

河南新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105,000.00 33,600.00 1.21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900,000.00 288,000.00 1.21 

河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平顶山市 35,000.00 11,200.0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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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40,000.00 12,800.00 1.47 

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安阳市 52,000.00 16,640.00 1.25 

封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资本补充项目 新乡市 14,000.00 4,480.00 2.76 

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焦作市 

90,000.00 28,800.00 1.22 

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资本补充项目 42,000.00 13,440.00 1.22 

濮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濮阳市 29,000.00 9,280.00 1.28 

禹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资本补充项目 
许昌市 

158,000.00 50,560.00 1.33 

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60,000.00 19,200.00 1.34 

河南新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南阳市 48,000.00 15,360.00 1.20 

夏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资本补充项目 
商丘市 

103,000.00 32,960.00 1.27 

宁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资本补充项目 90,000.00 28,800.00 1.27 

河南息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信阳市 

140,000.00 44,800.00 1.23 

商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资本补充项目 140,000.00 44,800.00 1.24 

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周口市 

16,000.00 5,120.00 1.22 

周口市淮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资本补充项目 29,000.00 9,280.00 1.40 

驻马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驻马店市 

59,000.00 18,880.00 1.42 

河南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项目 140,000.00 44,800.00 1.20 

合计 - 2,820,000.00 902,400.00 -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

应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

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本期专项债券

偿债资金主要来自于募投项目股权分红收益、市场化转让股份所得及不良资产处

置收益等。本期专项债券涉及 26 个募投项目，根据募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预计募投项目未来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在 1.20-2.76 倍

之间，可以覆盖债券偿付本息。 

 

四、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 2023 年 12 月 5 日披露的《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承接河南

省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专项债券资金的公告》，发行人本次承接河南省补充中小银

行资本专项债券，将进一步增强发行人资本实力，不会影响到发行人正常的生产

经营及规范运作，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发行人将

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国泰君安作为“22 河投 01/22 豫投债 01”的债权代理人，根据相关规定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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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国泰君安特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就

发行人上述相关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国泰君安将持续督导发行人包括

但不限于上述事项的其他重大事项，以做好存续期信息披露工作。 

六、 债权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刘畅 

联系电话：010-83939711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